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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珠海市食品安全

工作评议考核结果的通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珠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要求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食安办）组织对各区2019年度食品安全工作开展了评议考核，考核结果已经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审定，现予以通报。
 2019年，全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部署要求，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，遵循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深入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，全面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，努力推

进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，食品安全水平逐步提升，形势稳中向好，未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安全事故，有效保障了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我市在2019年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取得优秀等级，各区、各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

的工作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2019年我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在各区自查自评的基础上，由市食安办组织部门评审、第三方机构测评，综合评议后形成最终考核结果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香洲区、金湾区、高新区、高栏港区为A级，横琴新区、斗门区、万山区为B级。按照《珠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规定，对考核结果为A级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予以通报表扬，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评价与实行奖惩的重要参考。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加快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，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，切实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、安全感、获得感。
各区具体考核情况由市食安办另行印发。各区要针对失分项目和薄弱环节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，有关整改落实情况在收到本区具体考核情况通报后1个月内以区政府名义报送市食安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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